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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多发，既有医疗过程中的诊治失误所致，也因医患沟通不足，使医患之间误解加深。近日，广东省
5部门联合召开了依法维护医疗秩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工作会议，会议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
医患难题。数据显示，去年全省共发生医疗纠纷1.68万件，比2013年的22.1万余件减少19.97%，广东192家
二级以上医院设立了警务室。

记者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梳理了去年1月以来158起广东医疗纠纷判决书，发现由于患者专业知识与举
证能力薄弱，在医患纠纷中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但大多医疗纠纷的判决结果，都是由医患两方共同担责。纠
纷一起，两方均无赢家。

医疗纠纷案
谁是赢家？
去年以来广东医疗纠纷案
患者胜诉的仅占7.59%

数据显示，大多医疗纠
纷的涉案医院，都是公立医
院，其中三甲医院占比超五
成。广东实德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亚飞表示，一来大多患
者更倾向于选择去公立医院

就医，再者，出现纠纷时，私
营医院可以和患者私了，而
公立医院的资金支出需要正
式文件，涉诉较多是正常的。

在马某、聂某诉广州市
萝岗区中医医院一案中，马

某与聂某的儿子由于腹泻两
日，就医后没有改善，出于对
公 立 医 院 的 专 家 的 信 任 ，
2012 年12月，马某与聂某将
儿子带到广州市萝岗区中医
医院，并挂了专家号就诊。

但由于医院对患者的病情严
重程度判断有误，在患者中
度以上脱水的情况下，给患
者的补液量远远不够，存在
漏诊过失，最终医院对患者
进行了近四十万元的赔偿。

根据法院认定及专业机
构鉴定结果，在 158起案件
中，多数医疗纠纷的诱发，是
因医学技术局限，及医生自
身的失误，使患者在治疗中
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而患
者自身病情严重，或是起居
不慎、未遵医嘱等情况引发

诉讼的，也占超两成。
另一方面，医生不尊重

患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直
接为患者选定治疗方案，患
者对治疗方案的风险了解不
足或不能接受，事后一旦发
生意外，极易与医院产生纠
纷。

2009年，朱某因“身目黄
染，双下肢水肿1月余”，入住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病区诊治，但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在做手术前，没与
朱某签署知情同意书，也没
有将手术的治疗目的、效果
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等情

况，向朱某解释清楚，导致朱
某对手术的结果期望过高，
对病情恶化的结果缺乏心理
准备，最终引起诉讼。虽然医
院没有治疗上的失误，仍需
赔付朱某12万余元。

哪些医院涉诉最多？
公立医院

纠纷因何而起？
诊治失误是主因

数据显示，超九成的医
疗纠纷案件，都是关于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的，也有少数
个案，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
患者被侵害名誉，或是医院
违反合约等情况。广东实德

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亚飞表
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属于
侵权之诉，案由的确定取决
于诉讼请求。

2013年，熊某某因腹痛，
前往东莞市虎门医院就诊，

经妇科检查与用药，熊某某
自觉腹痛停止，但几个月后
不幸流产，熊某某认为，流产
是东莞市虎门医院诊治失误
所致，遂向法院提起了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之诉。不过根

据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熊
某某的流产与自身病情有
关，而且熊某某未能向法庭
提交足够的证据，最终法院
驳回了熊某某的诉讼请求。

案由有哪些？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超九成

数据显示，患者一方的
胜诉率明显低于医院。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规
则，患者起诉医院时，须拿出
足够的证据，由于患者专业
知识不足，专业机构的鉴定

意见，成为患者主要的证据
来源，不少患者不肯先行垫
付鉴定费用，无法提交足够
证据，最终败诉。也有部分患
者，结束治疗许久后，身体不
适，才怀疑是治疗不当所致，

但这时已过诉讼时效。
张某因车祸入住顺德聚

龙医院，出院后身体出现不
适，将医院告上法庭。依据医
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分析意
见及鉴定结论，医院的手术

存不足，但基于医疗科学的
疑难复杂性、医疗技术手段
局限性、医疗行为存在的合
理风险性等因素，2014 年 10
月，法院酌定由顺德聚龙医
院向张某及家人赔偿5万元。

谁胜诉了？
医患两方无赢家

根据判决，在医疗纠纷
案中，医院是否存在诊断失
误，这种失误与患者所受伤
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极大
地影响了担责程度。由于医

疗案件的审判具有较高专业
性，大多判决所判定的担责
比例，都参考了专业鉴定机
构的鉴定结论。

2012 年 3 月，张某某因

酒精中毒，送往深圳龙济医
院后不治身亡，根据鉴定报
告，医院的过失与患者张某
某的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
关系，过错比例为61%-80%，

法院就过错比例，又向多家
大型医院进行了询问，最终
酌定深圳龙济医院的担责比
例为73.75%。

医院如何担责？
担责比例多低于50%

由于医患两方共同担责
的情况较多，医院赔偿的数
目分布相对均衡，没有出现

“天价”赔偿。但当医院的诊
治行为，导致发生患者死亡、
胎儿流产等事故时，医院的

赔偿数额会随之升高。
有时即使医院一方无需

承担责任，出于人道主义以
及缓和医患关系的考虑，医
院也会赔付给患者一定的慰
问金，多在 1万至 10万元不

等。
楚某某因颈背部疼痛，

多处就医无果，后来到广州
军区广州总医院就诊。2009
年出院后，其认为病情反而
加重了，遂提起诉讼。法院

审理认为，医院没有过错，驳
回诉讼请求，但广州军区总
医院表示，本着人道主义立
场，愿意支付楚某某1万元作
为经济补偿，以利于妥善化
解医患矛盾、促进医患和谐。

医院赔了多少？
没有出现“天价”赔偿

（据南方都市报）


